
105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代號：40620 
全一張

（正面）
類 科： 戶政 
科 目：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 
考試時間 ：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在何種情況下例外？（20 分）

由何機關認定之？（5 分） 

二、中華民國國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其出生地之規定為何？（20 分）戶政事務所知

悉民眾未於法定期間辦理初設戶籍登記者，為正確戶籍登記，應如何辦理？（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4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之未成年子女，是否可回復中華民國國籍？ 
不得申請回復國籍  得申請回復國籍 
經生父同意後，方得申請回復國籍 自動回復國籍 

2 外國人申請歸化需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其認定標準由下列何者定之？ 
內政部 教育部 外交部 文化部 

3 下列何者非屬戶籍登記中的身分登記？ 
認領登記 監護登記 輔助登記 出生地登記 

4 下列對現戶戶籍資料範圍或定義的敘述，何者錯誤？ 
戶長變更前戶籍資料  同一戶長內現住人口戶籍資料 
曾居住該址之遷出國外戶籍資料 受死亡宣告之戶籍資料 

5 下列關於登記申請書之敘述，何者錯誤？ 
書面申請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以言詞為申請時，戶政事務所不得代填申請書 
以言詞為申請時，必要時戶政事務所應向申請人朗讀 
以網路申請時，應以電子簽章為之 

6 下列何者非屬改姓原因？ 
原名譯音過長  因宗教因素還俗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因執行公務之必要 

7 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戶籍者，在國內結婚或離婚，下列關於辦理登記機關之敘述，何者正確？ 
限向男方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 限於在雙方約定之戶政事務所辦理 
需在雙方結婚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 任一戶政事務所均可辦理 

8 下列關於取用姓名之規定，何者正確？ 
外國人於歸化我國取用中文姓名時，得以原有外文姓名之通用拼音並列登記 
無姓氏者，應由申請所在地戶籍機關決定其姓氏 
中文姓氏與名字之間不得以空格或符號區隔 
中文姓名文字限以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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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下列關於遺囑撤回效力之敘述，何者錯誤？ 
可依遺囑執行人之本國法 可依遺囑之訂立地法 
可依遺囑人死亡時之住所地法 遺囑有關不動產者，可依該不動產之所在地法 

10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父母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應依下列何法？ 
依父母之本國法  依父親之本國法  
依子女之本國法  由父母與子女共同居住地之本國法。 

11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關於婚姻效力所依據的法律，下列何者錯誤？  
可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  可依共同之住所地法 
可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可依夫妻雙方共同協議並指定 

12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外國人依其本國法無行為能力，但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者，就其在中華民國

之法律行為應視為： 
有行為能力  無行為能力 
視行為是否影響他人權利而定 視外國人是否有固定居所而定 

13 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應為何種登記？ 
更正 撤銷 廢止 變更 

14 依國籍法規定，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自回復國籍日起幾年內，不得任同法規定限制擔

任之公職？ 
1 年 3 年 5 年 7 年 

15 依國籍法規定，與歸化人有何種關係之人，得申請隨同歸化？ 
父或母 未婚未成年子女 配偶 兄弟姊妹 

16 國民在少年福利機構安置教養，其出生地或發現地不明者，以何者為出生地？ 
該少年福利機構負責人戶籍地 安置教養人戶籍地 
該少年福利機構所在地  該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註冊地 

17 依戶籍法規定，戶籍登記以下列何者為其單位？ 
夫妻 個人 鄰里 戶 

18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或回復國籍後，經核准定居者，應為下列何種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歸化或回復國籍登記 遷入登記 監護登記 

19 依戶籍法規定，由他鄉（鎮、市、區）遷入時間多久以上，應為遷入登記？ 
1 個月 3 個月 2 個月 6 個月 

20 依姓名條例規定，學歷、資歷、執照及其他證件應使用本名；未使用本名者，其法律效力為何？ 
得撤銷 無效 效力未定 效力停止 

21 依國籍法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擬任立法委員時，應於就職之日起多久時間內，完成喪失該國國

籍及取得證明文件？ 
1 年 2 年 3 年 不需辦理喪失國籍 

22 依姓名條例規定，臺灣原住民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但以幾次為限？ 
1 次 2 次 3 次 無限制 

23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當事人無國籍時，應如何適用法律？ 
適用其出生地法 適用其住所地法 適用國際法 一律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24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適用外國法之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則應如何適用？ 
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函請外交部解釋 
函請該外國駐臺機關團體解釋 不適用之 

25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人之權利能力，應如何適用法律？ 
依其住所地法 依其行為地法 依其本國法 依其現在地法 


